
股票代码：002175         股票简称：*ST 东网         公告编号：2019-84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永旭良辰 22.22%股权转让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5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出售永旭良辰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铭星合悦（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星合悦”）签

署了《关于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

转让协议”）。2018 年 4 月 2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出售永旭良辰部分股权的议案》。本次交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终止本次交易原因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解除永旭良辰 22.22%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鉴于铭星合悦无实际支付能力并

主动提议与公司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及承担违约赔偿义务。公司在与铭星合悦深入

沟通后，经董事会慎重研究，同意终止本次股权交易，并同意与铭星合悦签署关

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并由铭星合悦根据双方协商结果对公司履行赔偿义务。 

三、解除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相关方 

甲方：铭星合悦（北京）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乙方：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解除 2018 年 3 月 15 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该

合同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随之作废； 



2、甲方协助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旭良辰”）将

登记在甲方名下 22.22%的永旭良辰的股权转至乙方名下； 

3、依据原合同，经双方协调一致，甲方承担违约金金额为 350 万元； 

4、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产生的费用皆由甲方承担，包括但不限于税费等； 

5、甲乙双方在履行原合同过程中知晓另一方的商业秘密而承担的保密责任

不因原合同解除而解除，否则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6、在执行本协议过程中如果产生争议，甲方、乙方通过协商解决，协议不

成，任何一方都可提交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 

7、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享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经双

方盖章和授权代表人签字后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1、股权转让协议签订以后，铭星合悦没有支付任何股权转让款，公司也没

有确认会计收入，因此本次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不会对公司当期以及往期财务报告

数据产生影响。 

2、公司解除与铭星合悦的股权转让协议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

产生不利影响。未来公司将继续围绕发展战略规划，在巩固现有业务稳健增长的

同时，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地寻求通过投资、并购等方式实现扩张的

可能性，不断培育新的业绩增长点，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为公司全体股东创造

更大价值。 

五、其他事项 

1、公司将在本次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与铭星

合悦签署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相关法律文件。由于公司此前已按照股权转让

协议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完成标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公司将在本次解除股权转

让协议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后办理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事项。相

关手续办理完成后，公司仍将持有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22.22%股权。 

2、本次解除股权转让协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解除协议》。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五日 


